
外国语学院固定资产（仪器设备、家具）购置流程 

（2021年 3月修订） 

仪器设备、家具是学院固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规范管理、合理配置、

有效使用学院的固定资产，切实提高仪器设备、家具的完好率和使用效益，根据

《上海交通大学仪器设备、家具管理办法（2016 年修订版）》，结合学院仪器

设备、家具购置和管理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流程。 

一、使用教师个人或集体申请的校内外科研经费，购置固定资产（设备、家具），

需经科研秘书审核，校经费管理部门同意，即可自行购买。 

二、使用学院统管账户（包括横向、纵向经费）购置固定资产（设备、家具），

需按以下步骤操作： 

1）由课题组负责人向学院提交购置固定资产（设备、家具）申请表； 

2）申请人同时提供三年内学院统管账户无购买同类设备的证明，个人保管

资产查询地址：学校资实处主页，固定资产查询与管理系统； 

3） 学院账户管理员根据教师提供的购置申请表，统筹学院统管账户（设备、

家具）经费预算； 

4） 预算经系部主任、院分管领导和院财务主管批准后上报学校主管部门。 

5）学校主管部门批准预算后，方可购买。 

三、学院行政经费购置固定资产（设备、家具），先填写购置固定资产（设备、

家具）申请表，主管领导批准，再经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，方可购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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